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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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业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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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业股份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81,956,56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2.75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公司董事长窦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部分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1,956,560 100.00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0 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芳晋、郭恩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大业股份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513

、

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49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

A

股）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现金股息金额：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1.500552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3日

●除权除息日：2020年6月4日

●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本公告，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安排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及公司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

25日召开的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为：以公司2019年末总股本934,762,675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1.5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74,977,076.25元（含税）。 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股权激励行权、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将按

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调整分配比例。

2、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情况：

在本次权益分派业务申请前，公司股本总额因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增加至938,113,759

股，同时本公司已累计回购A股股份3,395,980股，故本次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总额为934,717,779股。

在本次权益分派业务申请后至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前，公司将不再进行回购业务操作，且已限制激励对

象行权。 综上所述， 根据“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 的原则， 每10股派发的现金股利调整为人民币

11.500552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A股）方案

本次实施的公司A股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A股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3,395,

980股）后的股份数量614,853,5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11.500552元（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10.35049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2.30011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1.150055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公司A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公司A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6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股利将于2020年6月4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公司A股股东在上述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

现金股利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70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8*****391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3 08*****873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六、其他事项说明

本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不适用于本公告。有关H股权益分派的具体安排，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网站（www.livzon.com.cn）发布的相关公

告。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

咨询联系人：叶德隆、袁蔼铃

咨询电话：0756-8135888

传真号码：0756-8891070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3、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89

证券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21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阿莫西林颗粒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阿莫

西林颗粒（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批件号：2020B03115），该药品通过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信息

药品名称：阿莫西林颗粒

剂型：颗粒剂

规格：按C16H19N3O5S计0.125g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37023129

药品标准：YBH07092020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生产企业：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 药品研发及市场情况

阿莫西林属于青霉素类广谱β-内酰胺类抗生素，对大多数致病的革兰氏阳性 菌及革兰氏阴性菌

均有强大的抑菌和杀菌作用，临床广泛用于治疗敏感菌所致上 呼吸道感染、泌尿生殖道感染、皮肤软组

织感染、下呼吸道感染以及与其他药物 联用根除幽门螺杆菌，且轻中度肾病患者无需调整剂量。 被《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5�年版）》、《中国成人社区获得 性肺炎诊断和治疗（2016�年版）》等

权威指南和共识广泛推荐。 目前阿莫西林国内已有胶囊、片剂、颗粒剂、分散片等剂型，其中阿莫西林颗

粒更适用于儿童与吞咽困难的患者，并已进入甲类医保和 2018�年国家基药目录。

2019年，阿莫西林颗粒国内销售额约为3亿元人民币，本公司该产品的销售收入为1031万元。

目前国内共有69个阿莫西林颗粒生产批文。 截至本公告日，共有2个厂家〔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0.125g）、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0.125g）〕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致性评价审批。

该药品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以来，公司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945.05�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阿莫西林颗粒（0.125g）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由

于药品销售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地产 公告编号：

2020-047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写字楼D座4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54,443,94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6.20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董事长王忆会先生主持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杨少锋先生、独立董事殷雄先生、李路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2,263,940 99.8111 2,180,000 0.188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2,263,940 99.8111 2,180,000 0.188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2,263,940 99.8111 2,180,000 0.188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2,263,940 99.8111 2,180,000 0.1889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2,263,940 99.8111 2,180,000 0.188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2,263,940 99.8111 2,180,000 0.1889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

%

）

是否当选

7.01

梅志明先生

1,154,263,940 99.9844

是

7.02

张家静女士

1,152,313,940 99.815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1,149,623,4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2,640,510 54.7765 2,180,000 45.2235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640,410 54.7756 2,180,000 45.2244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关于

2019

年年度 利 润 分 配

方案的议案

2,640,510 54.7765 2,180,000 45.2235 0 0.0000

6

关于续聘德 勤华永会 计师

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公司

2020

年度财 务 报 告 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640,510 54.7765 2,180,000 45.2235 0 0.0000

7.01

梅志明先生

4,640,510 96.2659

7.02

张家静女士

2,690,510 55.8138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龙飞律师、张小永律师、李小荷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万通地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思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25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

2020

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5月27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到董事12名，实到董事12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金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相关议案表决如下：

一、为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以其自有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

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1.32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为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2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为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2.5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为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为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1.5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为远大粮油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粮油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

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1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第一～六项议案详见公司2020年5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七、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详见公司2020年5月29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27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2020年5月27日召开的2020年度

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

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18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0年6月18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8日9:30———11:30和13:00———15:00；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8日9:15———15:

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20年6月12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

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惊驾路555号泰富广场A座15楼1503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提案1、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提案2、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提案3、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提案4、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提案5、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提案6、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提案7、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

提案8、为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提案9、为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提案10、为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提案11、为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提案12、为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提案13、为远大粮油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提案14、补选于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上述提案分别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一、二、三、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度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20年4月15日、4月24日、4月30日、5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

告》、《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关于2019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关

于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公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等公告。

3、提案8、提案9、提案10、提案11、提案12、提案13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提案14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

特别提示：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

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

5、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6、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实施方案（修订稿）》，宁波至正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波先生、吴向东先生、许强先生、石浙明先生、王开红先生、许朝阳先生、夏祥敏先

生、兰武先生、翁启栋先生、邹明刚先生、王大威先生、陈婥婷女士、张伟先生、蒋新芝女士、蔡华杰先

生、罗丽萍女士、傅颖盈女士、王钧先生、陈菲女士、徐忠明先生、邢益平先生、孙追芳女士、邹红艳女

士、钱薛斌先生、郭和平先生25名自然人同意并承诺按照补偿实施方案（修订稿）的规定将应质押的

股份质押给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并放弃该等被质押股份在质押期间相应的表决权， 详见公司

2018年8月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未实现的补偿实施方案（修订稿）〉 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该等股东可以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7、除审议事项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

√

6.00

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7.00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

√

8.00

为远大油脂

（

东莞

）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9.00

为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10.00

为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11.00

为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12.00

为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13.00

为远大粮油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累积投票提案

14.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

1

人

14.01

补选于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

他人出席的应持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等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

2020年6月17日9:00———16:00。

3、登记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惊驾路555号泰富广场A座14楼1415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勉、谭卫，电话：0518-85153595、85153567，传真：0518-85150105。

5、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26” ，投票简称为“远大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

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于滟女士的选举票数 填报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

票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

票

合计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

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8日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6月18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1、委托人名称、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2、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3、对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提案的明确投票

意见指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

√

6.00

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7.00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

√

8.00

为远大油脂

（

东莞

）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9.00

为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10.00

为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11.00

为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12.00

为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13.00

为远大粮油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4.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

1

人

14.01

补选于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4、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5、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券代码：

000626

证券简称：远大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26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

保（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

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远大油脂（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油脂）、远大物产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新景）及控股子公司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能化）、远大生水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生水）、远大

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粮油）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期限不超过1

年，本次担保总金额不超过8.82亿元。 上述担保尚未签署协议。

本次担保的具体金额如下：

1.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油脂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远

大油脂以其自有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1.32

亿元。

1.2、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2亿元。

1.3、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远大能化向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2.5亿元。

1.4、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新景向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1.5、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生水向中信银行宁波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1.5亿元。

1.6、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粮油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额度期限1年，担保金额不超过1亿元。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2020年5月27日召开2020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2.1、为远大油脂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2.2、为远大物产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2.3、为远大能化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2.4、为浙江新景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2.5、为远大生水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2.6、为远大粮油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3、本次担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远大油脂成立于2009年2月，注册地点为东莞市麻涌镇新沙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为戴志勇，经

营范围：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农、林、牧产品批发（不含稻谷、小麦、玉米批发）；食品批发（不含烟

草制品批发）；食品零售（不含烟草制品零售）；贸易代理；其他专业咨询；包装服务；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远大油脂注册资本为34171.2134万元，公司持有

其100%股权。

经审计，远大油脂2019年度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5,750万元，利润总额-3,770万元，净利润-3,

770万元；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0,741万元，负债总额13,14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3,145万元），净资产7,596万元，无或有事项。远大油脂2020年1至3月累计实现销售收

入10,736万元，利润总额460万元，净利润460万元；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26,425万元、负债总额

18,36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8,369万元）、净资产8,056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油脂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远大物产成立于1999年9月，注册地点为宁波大榭开发区金莹商住2号楼营业房102室，法定代

表人为金波，经营范围：其他危险化学品：乙苯、甲醇、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1,4-二甲苯、1,3-

二甲苯、1,2-二甲苯、2-丁酮、丙酮、苯乙烯[稳定的]、苯酚、苯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金属材料、木材、矿产品、建筑装潢材

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塑料原料及产品、针织品原料及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

机械设备及配件、日用品、初级农产品、铁矿、燃料油、贵金属、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食品经营：预

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的批发、零售；实业投资；商品信息咨

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远大物产注册资本为9亿元，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审计，远大物产2019年度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774,851万元，利润总额30,907万元，净利润20,

434万元；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37,119万元，负债总额394,68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7,

402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33,640万元），净资产242,430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28,380万元。远大

物产2020年1至3月累计实现销售收入974,982万元， 利润总额-13,089万元， 净利润-12,486万元；

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744,720万元、负债总额514,86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90,007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456,643万元）、净资产229,857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22,120万元。

远大物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远大能化成立于2015年4月20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永丰路128号26幢

105-2室，法定代表人为许朝阳。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的票据贸易（详见证书编号：甬M安经（2019）

0072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在许可证有效限期内经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含来

料加工、进料加工、对销贸易、转口贸易），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钢材和晴

纶的进口业务；金属材料、木材、矿产品、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塑料原料及产品、针纺织原

料及产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机械设备及配件、日用品、燃料油的批发和零售；

实业投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有机化学原料制造（限分支机构）。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能化注册资本为1.2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许朝阳持有

其23%股权，蔡华杰持有其6.5%股权，朱利芳持有其0.5%股权。

经审计，远大能化2019年度实现销售收入2,597,761万元，利润总额12,401万元，净利润9,289万

元；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5,274万元、负债总额80,7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77,380万元）、净资产24,522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1,120万元。 远大能化2020年1至3

月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28,091万元，利润总额7,699万元，净利润5,775万元；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

额162,545万元、负债总额132,24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2,22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32,248万

元）、净资产30,296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1,120万元。

远大能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浙江新景成立于2006年12月6日，注册地点为宁波开发区金融贸易大楼22层B1号房，法定代表

人为夏祥敏，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艺术品进出口；药品进出口；

出版物批发；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二类监控化学品经营；有毒

化学品进出口；农药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

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橡胶制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

杂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林业产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批发；金属矿石销售；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产品批发；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摩托

车及零配件批发；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塑料制

品销售；新鲜水果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

新景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100%股权。

经审计，浙江新景2019年度实现销售收入377,736万元，利润总额1,831万元，净利润1,502万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91,272万元、负债总额77,68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57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77,039万元）、净资产13,585万元，无或有事项。 浙江新景2020年1至3月累计实现销售

收入51,788万元，利润总额329万元，净利润246万元；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95,117万元、负债总

额81,28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02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1,287万元）、净资产13,831万元，无或

有事项。

浙江新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远大生水成立于2012年1月20日，注册地点为宁波高新区江南路673号西楼317室，法定代表人

为许斌，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与资产管理;金属材料、冶金炉料、矿产品、化工产品、橡

胶制品、金银及饰品初级农产品、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零售(按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定项目经营,未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证不得从事经营活动);自营或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生水注

册资本为1亿元，远大物产持有其70%股权，上海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 上海生水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为辛显坤持有50%股权，许斌持有30%股权，杨栋梁持有20%股权。

经审计，远大生水2019年度实现销售收入1,785,437万元，利润总额13,136万元，净利润12,066万元；

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2,419万元、负债总额30,87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30,870万元）、净资产51,549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生水2020年1至3月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65,

160万元，利润总额1,187万元，净利润891万元；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104,955万元、负债总额

52,51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9,03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2,515万元），净资产52,439万元，无或

有事项。

远大生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远大粮油成立于2011年8月26日，注册地点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18号24层，法

定代表人为周立平。 经营范围：食用农产品、金属材料、冶金材料、矿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

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金银饰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远大粮油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远大物产持有其

74%股权，许斌持有其10%股权、陈斌持有其4%股权、李朝阳持有其4%股权、程博持有其4%股权、周

立平持有其4%股权。

经审计，远大粮油2019年度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96,401万元，利润总额66万元，净利润24万元；

2019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0,519万元，负债总额35,40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35,406万元），净资产5,112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粮油2020年1至3月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9,

220万元，利润总额2,015万元，净利润1,511万元；2020年3月31日，资产总额46,306万元，负债总额

39,71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9,719万元），净资产6,588万元，无或有事项。

远大粮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是为

了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 远大油脂、远大物产、远大能化、浙江新景、远大生水、远大粮油目前经营状

况良好，具备偿还能力。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对上述子公司的高管任免和经营决策有控制权，能够对上

述公司的经营管理实施有效控制。 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利益。 控股子公司远大能化、远大生水、远大粮油的少数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能化、远大生水、远大

粮油的少数股权为本次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约合661,177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为499,500万元、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余额为161,677万元），占公司2019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37.41%。

2、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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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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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浙商转债

转股代码：

191022

转股简称：浙商转股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9

年度

权益分派时“浙商转债”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0年6月3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浙商转债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1、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浙商证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

“本次权益分派” ）于2020年5月8日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以本次权益分派的

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2019年度股

东红利，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人民币0.90元（含税）。 本次分配不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19年5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浙商转债” ）的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

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1、公司拟于2020年6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有关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公告和浙商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公告。

2、自2020年6月3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浙商转债转股代码“191022” 将停止交易，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浙商转债转股代码“191022” 恢复交易，欲享受权益

分派的浙商转债持有人可在2020年6月2日（含2020年6月2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7901964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

邮政编码：310020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股票代码：

0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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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

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票解除

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收到公司股东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联泰” ）的告

知函，告知公司南昌联泰将所持有的22,000,000股本公司流通股股份于2020年5月26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随后南昌联泰于2020年5月26日将上述本公

司流通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南昌联

泰

否

22,000,000 39.86% 3.31% 2019

年

3

月

18

日

2020

年

5

月

26

日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

（

如是

，

注

明限售类

型

）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南昌

联泰

否

22,000,000 39.86% 3.31%

否 否

2020

年

5

月

26

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手续止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

经营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披露日，本次质押后南昌联泰持有本公司股份及质押股份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

（

股

）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

股

）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

股

）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南昌联

泰

55,188,952 8.30% 54,500,000 54,500,000 98.75% 8.20%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南昌联泰《股票解除质押及质押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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